
机械工程学院2015级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细则
2015级机械工程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由机械工程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负责进行。按照浙大发本【2010】128 号《浙江大学本科学生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实施办法》执行。
1、 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
组长：谭建荣
副组长：杨灿军、王晓莹
成员：黎鑫、顾大强、杨将新、陈笈熙、钟瑞明、项淑芳
二、各专业接收要求与办法
1. 各专业接收条件
（1）所有课程的平均绩点一般不应低于3.0；
（2）前置课程修读要求：微积分I/数学分析Ⅰ，微积分II、微积分III/数学分析Ⅱ，大学物理（甲）I/大学物理（乙）I，工程图学，工程训练。确认时，部分尚未考试的课应已在修读；因非主观原因，第一次选课未选上工程图学的同学，确认时应已在修读。
2. 预接收（面向类内学生）
申请人数低于或等于第一轮容量时，学院将组织所有申请学生面谈并全部预接受。
申请人数超过第一轮容量时，各专业可预接收的人数控制在第一轮容量以内，并按以下办法筛选：
（1）对符合接收条件的申请学生，将根据所有课程平均绩点排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至第一轮容量，并组织申请学生面谈。
（2）符合接受条件学生人数不足第一轮容量时，不足部分，采用对不符合接收条件的申请学生进行面试，根据面试综合排名录取预接收学生至第一轮容量。
面试综合排名：所有课程累计平均绩点80%+面试成绩20%
3．正式接收
正式接收面向跨类学生和类内学生。已预接收的类内学生直接正式接收。各专业接收跨大类学生人数控制在第二轮容量以内。筛选办法与预接收相同，同等条件下，跨类学生优先。
3、 主修专业确认容量安排
	专业名称
	第一轮容量
	第二轮容量

	机械工程    
	93+10三位一体
	10

	机械电子工程  
	72+5三位一体
	8

	工业工程
	20+5三位一体
	3


四、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的程序
1. 学生本人在学校规定时间内递交申请；
2.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审核；
3. 申请人数超过专业容量时，将进行面试筛选；
4. 确认结果予以公示；
5. 上报学校。
五、咨询及联系方法
	专业负责人
	姓名
	E-mail
	电话

	机械电子工程
	黎鑫
	vortexdoctor@zju.edu.cn
	15868873839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杨将新
	yangjx@zju.edu.cn
	87953198

	
	顾大强
	gudq@zuj.edu.cn
	87953298

	工业工程
	唐任仲
	tangrz@zju.edu.cn
	87952048

	
	陈芨熙
	chenjx@zju.edu.cn
	87951794

	本科教学秘书
	钟瑞明
	zhongrm@zju.edu.cn
	87952346

	团委书记
	项淑芳
	zjuxsf@zju.edu.cn
	87951522


机械工程学院本科教育科联系方式：
地址：玉泉校区教一325室
电话：0571-87952346
邮箱：z55@zju.edu.cn
机械工程学院办公网页http://me.zju.edu.cn/
本细则由机械工程学院本科教育科负责解释

